
當局就打擊殘虐動物的工作  

主動調查行動報告摘要  

 

 

引 言  

 

 飼養寵物在香港越趨普遍，社會各界與市民大眾亦日益關

注動物權益和福利，特別是殘虐動物的非法行為。香港近年不時發

生涉嫌殘酷對待動物的個案，令全港市民震驚和憤怒，當中部分個

案的情節十分嚴重，絕對為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所不容。公署認為，

社會各界及市民大眾均應攜手並肩，為保護動物作出最大努力，若

發現任何涉嫌殘虐動物的行為和跡象，應立即舉報，共同守護生

命。市民大眾已凝聚強烈共識，認為當局必須嚴厲執法，加強打擊

力度及加重相關罪行的刑罰，嚴懲施虐者及達至阻嚇作用。是項主

動調查行動處理的，是漁護署就打擊殘虐動物的執法成效、相關宣

傳及推廣工作，以及可予改善之處，調查行動亦涵蓋捕獸器的規

管。  

 

2 .  漁農自然護理署（「漁護署」）負責動物管理及保障動物福

利，並執行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（第 169 章）（「《條例》」）。

該條例禁止和懲處殘酷對待動物。在現行法律框架下，漁護署及香

港警務處（「警務處」）均會就殘酷對待動物的案件進行調查和檢

控。  

 

3 .  然而，公署不時收到市民申訴，指漁護署未有妥善或有效

處理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舉報。公署亦留意到，特區政府於 2019

年已建議修訂《條例》，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，並曾於 2022

年向立法會簡介修訂建議。  

 

4 .  作為負責動物管理及保障動物福利的主事部門，漁護署認

真及妥善跟進每一宗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舉報，乃其應盡之責、應

有之義。綜合調查所得，公署對漁護署就打擊殘虐動物的工作有以

下觀察及評論。  

 

 

公 署調查 所得  

 

5 .  現時，市民如發現懷疑虐待動物個案可向警方、愛護動物

協會（「愛協」）或透過 1823 向漁護署舉報。根據漁護署與警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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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安排共識：「緊急個案」會由警務處負責處理，而「非緊急

個案」則由漁護署跟進 1。警務處在調查時如有需要，會要求漁護

署提供專業意見或協助。  

 

6 .  愛協雖未獲賦權執行《條例》，但亦會就市民舉報進行初步

了解及評估，並根據評估結果及緊急性將個案轉介警務處或漁護

署。  

 

7 .  此外，警務處自 2011 年起聯同漁護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

（「食環署」）、愛協、其他動物福利機構以及獸醫組織推出了「動

物守護計劃」，從教育、宣傳、情報收集及調查四方面打擊殘酷對

待動物。警務處、各部門及機構在這方面的工作值得高度讚賞與社

會支持。  

 

 

（ 一）  《 條例》 的修訂工 作  

 

須 更積極 推進修例 工作， 盡快 優化 修訂內 容及方案  

 

8 .  根據前食物及衞生局及漁護署於 2020 年 4 月向立法會提

交的公眾諮詢結果報告，大部分回應者均同意應提升動物福利及

支持有關修訂《條例》的整體建議，當中就提高對殘酷對待動物罪

行的罰則、引入可公訴罪行、以及加強執法權力以進入處所並檢取

動物等建議獲回應者廣泛支持；但亦有持份者對修例建議中的「謹

慎責任」持有較強烈的不同意見。政府當局須就收集到的意見作出

全面考慮，有關工作仍在進行中。  

 

9 .  公署理解，漁護署與環境及生態局基於上述情況而需花費

較多時間與持份者就修例建議溝通斡旋。公署認為，當局應着力進

行修訂《條例》的工作，加重刑罰，尋求共識及進一步優化《條例》

的修訂內容。  

 

 

 
1  一 般而言，「非 緊急個案 」指 個案中 的動物不 會有即 時受到 傷害或 死亡的 風險，

例 如 沒有 供應充 足食物 和清水、盛 載動 物的 設備不 足以容 許其內 的每頭 動物朝

各 個方向 自由活 動、沒 有提供 足夠遮 蓋令其 受到日 曬或雨 淋、以 及畜養 動物處

所 沒有適 當通風 或保持 清潔等。「 緊急個 案」主要 涉及危 急情 況，例 如 當動物 的

生 命安全 受到即 時威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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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分階 段修訂 《 條例》  

 

10 .  如漁護署在收集各界意見後認為，社會對個別修訂建議難

以在短期內達至共識，該署應考慮分階段修訂《條例》，例如先盡

快就爭議性較少的部分，即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的條文（包括增

加罪行罰則）及加強執法權力等建議進行修例工作，然後在下一階

段再視乎實際情況和需要修訂及優化《條例》的其他部分。  

 

11 .  公署亦建議，漁護署應考慮在完成就增加殘酷對待動物罪

行罰則的修例工作後，與司法機構進行溝通，向負責審理殘酷對待

動物案件的司法人員介紹有關罪行的罰則已加強。  

 

 

（ 二）  就 涉嫌殘 酷對待動 物個案 的跟進  

 

調 查工作 欠成效， 檢控 少 ，須加強 漁護署 人員的執 法權力  

 

12 .  現時，漁護署職員在收到涉嫌殘酷對待動物個案舉報或投

訴後會到場視察，以判斷有否證據顯示有殘酷對待動物的情況。其

中包括進入有關單位及處所視察環境及觀察涉案動物的表徵及行

為，從而評估牠們的身體及精神狀況。不過，公署調查發現，漁護

署職員在多宗個案中均未能進入事涉單位或處所調查或視察涉案

動物。如該署職員最終未能進入單位調查或視察涉案動物，會根據

當時所掌握的資料考慮是否有證據顯示有虐待動物的情況，並回

覆投訴人。  

 

13 .  公署認為，漁護署職員未能確定事涉動物的實際情況便終

止跟進行動，會令人質疑該署有否認真或妥善跟進市民的舉報，有

機會是嚴重漏洞供隱藏罪證，亦可能直接影響該署的檢控成效。在

2020 年至 2025 年 6 月期間，該署合共收到 1,633 宗涉嫌殘酷對待

動物的舉報，但於同一時期該署只有 6 宗檢控個案是源自該署接

到的舉報。  

 

14 .  漁護署解釋，根據《條例》，該署職員只可在建築物佔用人

同意之下才能入屋調查，《條例》亦沒有賦權該署就執法工作向法

庭申請手令，公署理解目前的限制，並認為有關的修例建議能大幅

提升其執法效能，當局應積極考慮加入相關條文，例如無須在私人

處所佔用人同意下進入處所調查的程序，以增加成功搜證的機會

及對違法行為的檢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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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此外，根據《條例》，進入及搜查建築物的權力只限於高級

獸醫官，或獲漁護署署長授權執行該條例下高級獸醫官職責的獸

醫官。高級獸醫官及獸醫官的人員始終有限，公署認為若漁護署其

他人員無法盡快進入有關建築物進行搜查，可能錯失最佳搜證時

機，大大降低執法成效。公署建議，漁護署修訂《條例》時研究擴

大授權範圍，讓該署更多相關人員具備此權力。  

 

16 .  公署亦建議，當局應研究優先將加入可公訴罪行納入為首

階段的修訂範圍，以容許執法人員較多時間就複雜或嚴重的殘酷

行為案件作出起訴。  

 

17 .  公署欣悉，漁護署表示可於現行法例權限下加強與警方協

作，研究哪些無法進入處所調查的個案有較高的殘酷對待動物風

險，並按需要尋求警方協助介入，例如採取聯合行動在處所佔用人

同意下進入單位。公署建議漁護署盡快推展上述工作。  

 

18 .  另一方面，漁護署表示經調查後發現絕大部分舉報不涉及

殘酷對待動物，而主要與滋擾或涉及環境衞生的情況有關。根據
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，食環署人員在按該條例執法時有權進入

私人處所調查衞生妨擾事故。公署建議，若漁護署接到的殘酷對待

動物舉報同時涉及較嚴重的環境衞生滋擾問題，該署應將有關滋

擾問題轉介食環署跟進，並考慮與食環署探討就適當個案進行聯

合行動進入有關處所視察的可行性。  

 

未 有就一 般個案訂 定工作 指引  

 

19 .  漁護署會就涉嫌殘酷對待動物的市民舉報及轉介個案進

行調查。然而，公署的調查發現，該署以往一直沒有就涉嫌殘酷對

待動物一般個案的跟進工作訂定指引。公署認為，在欠缺指引的情

況下，該署職員只能按自身經驗與判斷行事，或導致每宗個案的調

查及執法準則嚴寬不一，影響執法成效，甚或造成執法不公或不合

理的情況。  

 

20 .  直到公署展開是次主動調查行動，漁護署才着手制定涵蓋

所有懷疑殘酷對待動物舉報的工作指引（「新工作指引」），情況十

分不理想。公署認為，漁護署應就「新工作指引」繼續定期提供培

訓，並適時優化培訓內容。該署亦須密切監察「新工作指引」的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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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情況，為職員安排交流及分享會，總結前線職員對執行「新工作

指引」的意見；以及適時檢視該工作指引，以優化工作流程及完善

指引。  

 

須 檢視「 大規模個 案的工 作指引」  

 

21 .  大規模個案涉及大量動物及需動員大量人力資源處理。這

些個案一般需要由該署、警務處及愛協透過聯合行動處理。漁護署

制定了「大規模個案的工作指引」供該署職員遵循。公署調查發

現，當時的指引沒有訂明啟動「大規模個案」處理程序的具體準

則，亦未有訂明由哪個職級的人員負責決定啟動有關處理程序。  

 

22 .  公署認為，為確保職員按一致標準行事，漁護署須在「新

工作指引」明確訂定啟動「大規模個案」處理程序須考慮的因素，

以及負責決定啟動有關程序的人員職級。此外，當時的「大規模個

案的工作指引」僅涉及漁護署人員就搜證及處理動物方面的程序。

公署認為，該署應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是否需要制定涵蓋三方的

工作指引，清晰說明有關協作框架、分工及各方工作流程。  

 

須 主動留 意及偵查 殘酷對 待動物行 為  

 

23 .  公署留意到，進行走私活動的違法人士為避開執法部門的

偵查，其運載動物的方式往往會對動物造成極大痛苦，因而涉嫌觸

犯了《條例》。漁護署的資料亦顯示，在 2020 年至 2025 年 6 月的

11 宗成功檢控個案中，有 6 宗與走私動物活動有關。公署建議，

漁護署應要求職員在執行日常各項職務時，特別是涉及動物的走

私活動時，必須提高警覺，主動留意及偵查是否有殘酷對待動物行

為的跡象，如有的話必須從速介入調查。漁護署應考慮強化與香港

海關（「海關」）的情報交流及協作，深入了解走私動物的情況，以

保障動物免受傷害。  

 

須 加強職 員培訓及 提醒職 員積極跟 進舉報  

 

24 .  公署備悉，漁護署職員需取得住戶同意下才能入屋調查，

但公署認為因應目前入屋調查的限制，該署職員更應採取積極主

動的跟進態度，嘗試多次到場耐心勸說有關住戶合作，從而爭取進

入單位，或在現場見到有關動物的機會，以彌補現時在進入處所調

查方面的執法限制。有個案顯示，漁護署已確定事涉單位有飼養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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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，但因該住戶拒絕提供狗隻資料及讓該署職員入屋視察而停止

跟進個案。公署認為，該署仍應設法嘗試到場實地了解有關狗隻的

情況及飼養環境，或於另一日再搜集相關環境證據，不應輕易放

棄。事實上，事涉狗主拒絕提供狗隻資料及讓職員入屋視察或已是

一個警號，漁護署在跟進時必須更加警惕。  

 

25 .  在另一宗個案，漁護署職員與事涉狗主多次協商入屋視察

日期，事涉狗主表面上同意，但實際上一直以不同理由推搪。公署

認為，有關職員應積極跟進，不應因多次未能與狗主就視察日期達

成安排而決定取消視察，亦不應就此停止跟進個案。此外，該宗個

案的狗主沒有申請狗隻牌照，公署不排除有關狗隻或未有接種疫

苗，違反《狂犬病規例》的規定，並對狗隻本身的健康以及廣大的

公眾衞生安全均構成潛在威脅，該署更應認真及積極作出跟進。  

 

26 .  每宗涉嫌殘虐動物的個案涉及寶貴的生命，跟進工作實不

能兒戲。漁護署應時刻緊守崗位，以積極、認真及嚴肅的態度跟進

每宗個案。該署亦應立即加強職員調查與溝通能力方面的培訓，以

提升他們面對不合作的住戶或飼養者時的應對能力。此外，公署在

審研其他個案時亦留意到，漁護署到場調查時曾遭大廈保安員的

阻撓而未能前往事涉單位視察。公署建議，漁護署亦應考慮加強與

物業管理業界溝通，讓物管業界了解漁護署就殘酷對待動物的調

查及執法工作，促請物管業界作出配合及協助。  

 

須 加強監 察個案的 跟進  
 

27 .  漁護署設有監察機制，所有懷疑殘酷對待動物的個案須經

由處理個案職員的上級審視及批准結案，該署的獸醫亦應不時檢

視前線職員就個案的跟進情況，以確保職員按相同程序及統一標

準採取執管行動。然而，公署發現多宗個案顯示，負責審視個案處

理的上級人員在面對處理欠妥善的個案時，竟然不會提出任何疑

問或要求繼續跟進，便輕易同意結案，使該署的監察機制未能發揮

其應有效用。  

 

28 .  例如有個案顯示，漁護署職員因事涉租戶的不滿便沒有嘗

試視察，亦未有用其他可行手段完成調查；並在未有確實是否有殘

酷對待動物的情況下，職員竟基於一年前的調查結果、僅一次的到

場視察及其他所得資料而建議停止跟進個案，但其上級卻沒有任

何質疑，並批准結案，難免令人質疑該署在如此情況下終結個案是

否穩妥，甚或是否合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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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.  公署建議，漁護署急需檢視及加強現時的監察機制，包括

列明前線職員須於調查報告中提交給上級職員的資料，以及訂明

上級審批個案時需考量的因素，如有不合理或不足之處必須要求

前線職員澄清及再作跟進，以確保能有效監察每宗個案的處理。此

外，為配合「新工作指引」的實施，該署應將上述審核個案的程序、

所須資料及考量因素亦納入在「新工作指引」內，以確保所有各相

關職員必須按一致標準審批個案。  

 

應 查閱狗 隻牌照資 料以助 調查  

 

30 .  公署調查發現，就一些涉及有單位多次傳出狗隻慘叫聲並

懷疑有殘酷對待動物情況的舉報，漁護署如在多次到被投訴的單

位或處所調查後未有發現狗隻或聽到狗吠聲，便會回覆舉報人。公

署認為，漁護署應積極運用現有狗隻登記制度，透過翻查狗隻牌照

登記記錄，確定單位或處所是否有登記飼養狗隻，以協助殘酷對待

狗隻個案的調查。公署欣悉，漁護署反應正面。該署亦應在其「新

工作指引」內加入有關程序，提醒前線職員遵從，並在實施一段時

間後適當檢視成效。  

 

須 改善檔 案管理  

 

31 .  公署人員到漁護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實地視察時發現，

涉嫌殘酷對待動物舉報的檔案數量與該署的舉報數字不符。漁護

署解釋這是由於各動物管理中心未有以同一準則就舉報進行分類

存檔及記錄所致。該署確認，所有收到的舉報均獲跟進，並已提醒

各動物管理中心改善。  

 

32 .  公署欣悉漁護署已採取上述改善措施，公署建議該署持續

留意各動物管理中心就個案進行分類及存檔的情況，並定期抽查

實際檔案記錄，確保各中心按相同準則將舉報存檔及記錄舉報數

字。  

 

33 .  公署亦發現，各動物管理中心記錄及存放個案資料及文件

的方式參差不齊，例如有中心使用報告形式記錄個案資料及調查

行動，並僅以釘書釘將相關文件釘裝為一份檔案，部分檔案的文件

散失或分離，情況混亂。另一中心則以簡單的表格記錄個案資料及

夾附相關工作記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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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.  檔案管理及記錄是良好公共行政的基本要求，現時各動物

管理中心的檔案管理及存放的參差做法有欠穩妥，除影響前線跟

進個案，亦不利於漁護署監察各中心的工作。公署建議，各動物管

理中心在個案記錄、存檔及文件管理上應按一致標準及方式處理，

漁護署應檢視有關檔案管理工作及作明確規定，並要求各動物管

理中心遵循。  

 

加 強對非 法使用捕 獸器的 執管  

 

35 .  捕獸器不僅嚴重威脅動物（包括寵物、流浪動物及野生動

物）的安全，使動物承受極大痛苦甚至引致死亡，某些捕獸器的殺

傷力十分巨大，對人類同樣非常危險，可能嚴重危害誤踏的郊遊人

士及市民，特別是兒童和長者，此類違法行為應加以重點打擊。公

署認為，漁護署必須加強對非法管有或使用捕獸器的執管，加大力

度透過恆常巡查、按風險針對黑點，及早發現及移除非法放置的捕

獸器。此外，現時非法管有或使用捕獸器的最高刑罰僅為第 5 級

罰款即五萬元，但並無監禁罰則，難以反映其嚴重性，漁護署應檢

討罰則是否合理，並應參考現時非法管有和使用攻擊性武器的刑

罰水平，積極考慮提高非法管有及使用捕獸器的罰則，例如引入即

時監禁等具阻嚇力的刑罰。  

 

36 .  另一方面，漁護署應從源頭堵截，考慮加強與相關執法部

門（包括海關）的協作，並因應特別情況透過聯合行動加強宣傳並

留意捕獸器非法進口情況。漁護署亦應與相關部門探討，從其他層

面例如入口、售賣及製造方面，加強情報收集和作出正面鼓勵，例

如表揚制度，從而提升對捕獸器的規管。    

 

 

（ 三）  漁 護署、 警務處及 愛協的 分工及協 作  

 

加 強與愛 協、警務 處的協 作機制， 交流及 善用三方 資料  

 

37 .  現時，市民可致電警務處、漁護署或愛協舉報懷疑殘酷對

待動物個案。資料顯示，在 2020 年至 2025 年 6 月期間，漁護署

接獲愛協轉介 45 宗個案，而愛協每年度平均處理 781 宗個案。這

意味著每年有超過 700 宗舉報漁護署並不知悉詳情。另一方面，

漁護署對警務處所處理的殘酷對待動物個案的了解，亦多數限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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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數字及就個別個案的交流等。現時漁護署、警務處及愛協的三

方協作機制對打擊殘酷對待動物問題發揮一定作用，但漁護署作

為負責執行動物管理及福利政策的主事部門，理應對本港的涉嫌

殘酷對待動物個案的整體情況有全面的掌握及了解。  

 

38 .  公署認為，愛協每年所處理的舉報內容及跟進所得的資

料，應有助漁護署掌握現時殘酷對待動物問題的最新情況及趨勢。

為進一步善用三方協作機制，漁護署應考慮邀請愛協及警方定期

向漁護署提供其接獲或處理的個案的資料，該署亦應就有關資料

進行整理及詳細分析，以了解有關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及察悉當

時的趨勢，從而調整執法策略，及制訂適合的工作方向及具體措

施。公署亦建議，漁護署應主動及牽頭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，增加

舉行定期會議的頻次，以進一步鞏固三方協作。  

 

39 .  另一方面，公署欣悉，警務處已設立專責殘酷對待動物案

件的刑事調查隊，並已建立網上資料庫，供專責刑事調查隊分享經

驗及知識，並安排相關訓練。公署相信，警務處在調查殘酷對待動

物案件方面的技巧及經驗對漁護署職員在跟進舉報上具有相當有

力的參考價值。公署建議，漁護署應考慮與警務處商討，主動邀請

警務處與漁護署分享有關網上資料庫內具參考價值的資訊，以提

升漁護署職員調查殘酷對待動物舉報的能力。  

 

40 .  此外，就愛協完成初步了解後按情況及個案性質轉介予漁

護署的協作安排，公署建議，漁護署應總結及整合與愛協的協作經

驗，清晰訂明個案轉介機制，例如轉介準則及時限，將協作機制規

範化。  

 

41 .  市民可能會就同一宗涉嫌殘酷對待動物的事件同時向漁

護署、警務處及愛協舉報。由於現時沒有平台供漁護署、警務處及

愛協三方就投訴或舉報分享個案資訊，有可能出現三方同時就同

一投訴或舉報作出跟進的情況。為善用資源及加強三方協作溝通，

公署認為，漁護署應主動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，研究建立殘酷對待

動物的舉報資訊交流平台或機制，並定期更新資料。  

 

研 究增加 愛協的參 與度及 支援  

 

42 .  《條例》未有賦予愛協執法權力，但愛協在打擊殘酷對待

動物及保障動物福利的工作扮演重要角色，並協助漁護署及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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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。公署認為，為更善用愛協的力量及經驗，漁護署可考慮研究如

何增加愛協在其他方面的參與度，例如預防及教育工作，讓其更進

一步支援反殘酷對待動物之工作。該署亦可考慮透過與愛協協議，

清晰界定雙方之間的協作安排、相關程序及標準等。  

 

加 強與 1823 的協作 及溝通  

 

43 .  根據現行安排， 1823 在接獲市民的殘酷對待動物舉報後，

會根據漁護署提供的指引判斷案件屬「緊急」或「非緊急」，再分

別建議市民直接向警方舉報或轉介漁護署跟進。然而，界定個案的

緊急性涉及一定程度的主觀判斷，能否準確轉介個案需視乎 1823

職員的知識及經驗。公署建議漁護署定期與 1823 溝通，並在有需

要時為 1823 職員提供培訓；以及定期檢視指引內容，確保有關轉

介機制有效運作。  

 

 

（ 四）  公 眾宣傳 及教育工 作  

 

加 強公眾 宣傳及教 育、研 究設立表 揚制度  

 

44 .  要有效打擊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，除漁護署及相關執法部門

嚴厲執法外，提升市民對動物福利的意識及鼓勵市民成為「動物之

友」亦相當重要。公署亦認為，在現有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以外，漁

護署應考慮如何進一步加強對學校的宣傳和教育，讓學生及年輕

人自幼建立愛護動物的意識。  

 

45 .  鑑於殘酷對待動物個案的舉報有上升趨勢，而嚴重個案亦

時有所聞，公署建議漁護署除持續宣傳愛護動物外，亦應考慮加強

宣傳干犯《條例》可能面臨的刑罰。  

 

46 .  另一方面，為鼓勵市民積極參與成為「動物之友」，漁護署

應考慮設立表揚制度，表揚舉報涉嫌殘虐動物行為的市民。此舉有

助建立「保護動物人人有責」的文化，在社會形成共同大力抵制殘

虐對待動物的氛圍。  

 

向 公眾說 明角色及 分工、 研究增設 其他舉 報或投訴 渠道  

 

47 .  漁護署的網頁表示，市民如發現任何虐待動物事件，可致

電警方、愛協或透過 1823 向漁護署舉報。不過，網頁並無說明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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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就處理相關個案的角色及分工。公署建議，漁護署應在其網頁清

楚說明該署、警方及愛協的角色及分工，這樣既能提升透明度，亦

能方便市民按個案性質向合適的部門或機構求助。  

 

48 .  此外，為方便市民就舉報提供照片、影片及互聯網連結等

相關資料，漁護署應考慮增設電話以外的舉報平台，例如電子表

格，便利市民以不同方式及途徑作出舉報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49 .  綜合而言，公署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          

      《 條例》 的 修訂工 作  

          

( 1 )  着力進行修訂《條例》的工作，推進與業界及持份

者溝通及解說的工作，盡早尋求最大共識；  

 

( 2 )  因應業界及持份者的意見進一步優化《條例》的修

訂內容；  

 

( 3 )  考慮分階段修訂《條例》，例如先盡快就爭議性較少

的部分，即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的條文（包括增

加罪行罰則）及加強執法權力等建議進行修例工作，

然後在下一階段再視乎實際情況和需要修訂及優化

《條例》的其他部分；  

 

( 4 )  考慮在完成就增加殘酷對待動物罪行罰則的修例工

作後，與司法機構進行溝通，向負責審理殘酷對待

動物案件的司法人員介紹有關罪行的罰則已加強，

期盼他們在判刑時作相應考量，以確實提升《條例》

的阻嚇力；  

 

( 5 )  在籌備修訂《條例》時，積極考慮加入條文以加強

該署人員的執法權力，例如無須在私人處所佔用人

同意下進入處所調查的程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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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 )  在籌備修訂《條例》時，同時研究擴大授權範圍，

讓該署更多相關人員具備進入及搜查處所的權力，

從而提升執法效能；  

 

( 7 )  在考慮分階段修訂《條例》時，應研究優先將加入

可公訴罪行納入為首階段的修訂範圍；  

 

 就 涉嫌殘 酷對待動 物個案 的跟進指 引  

 

( 8 )  實施「新工作指引」；  

 

( 9 )  就「新工作指引」繼續定期為職員提供適當培訓，

適時優化培訓內容，確保他們知悉及掌握指引內容

及相關個案處理程序；  

 

( 10 )  密切監察「新工作指引」的實施情況，為職員安排

交流及分享會，總結經驗及細心聽取前線職員對執

行「新工作指引」的意見；  

 

( 11 )  參考相關的經驗及意見，適時檢視該工作指引，以

優化工作流程及完善指引；  

 

( 12 )  於「新工作指引」明確訂定啟動「大規模個案」處

理程序須考慮的因素；  

 

( 13 )  承 (12 )，在「新工作指引」訂定負責決定啟動有關程

序的人員職級，以確保決策權責清晰及提升內部處

理效率；  

 

( 14 )  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是否需要就「大規模個案」制

定涵蓋三方的工作指引，清晰說明有關協作框架、

分工及各方工作流程；  

 

 個 案處理 及監察  

 

( 15 )  要求職員就打擊走私動物行動提供協助以及在執行

日常各項職務時，必須提高警覺，主動留意及偵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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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殘酷對待動物行為的跡象，如有的話必須從

速介入調查；  

 

( 16 )  應考慮強化與海關的情報交流及協作，深入了解走

私動物的情況，以保障動物免受傷害；  

 

( 17 )  繼續提醒職員須時刻緊守崗位，以積極、認真及嚴

肅的態度跟進每宗涉嫌殘虐動物的舉報；  

 

( 18 )  加強職員調查與溝通能力方面的培訓，以提升他們

面對不合作的住戶或飼養者時的應對能力；  

 

( 19 )  若接到的殘酷對待動物舉報同時涉及較嚴重的環境

衞生滋擾問題，應將滋擾問題轉介食環署跟進，以

及考慮與食環署探討就適當個案進行聯合行動進入

有關處所視察的可行性；  

 

( 20 )  考慮加強與物業管理業界溝通，讓物管業界了解漁

護署就殘酷對待動物的調查及執法工作，促請物管

業界作出配合及協助；  

 

( 21 )  檢視及加強現時的監察機制，包括列明前線職員須

於調查報告中提交給上級職員的資料，以及訂明上

級職員審批個案時需考量的因素，如有不合理或不

足之處需請前線職員澄清及再作跟進，以確保能有

效監察每宗個案的處理；  

 

( 22 )  為配合「新工作指引」的實施，將上述審核個案的

程序、所須資料及考量因素亦納入在「新工作指引」

內，以確保所有各相關職員必須按一致標準審批個

案；  

 

( 23 )  積極運用現有狗隻登記制度協助殘酷對待狗隻個案

的調查，透過翻查狗隻牌照登記記錄，確定某單位

或處所是否有登記飼養狗隻；  

 

( 24 )  承 (23 )，在「新工作指引」內加入有關程序，提醒前

線職員遵從，並在實施一段時間後適當檢視成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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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5 )  持續監察各動物管理中心就個案進行分類及存檔的

情況，並定期抽查實際檔案記錄，確保各中心按相

同準則將舉報存檔及記錄舉報數字；  

 

( 26 )  就殘酷對待動物個案的檔案管理進行檢視，明確規

定個案資料及相關文件的記錄及存放方式，要求各

動物管理中心遵循，從而提高內部監察及檔案管理

效能，亦有助該署提取準確的統計數字，以監察整

體執法情況；  

 

 與 警務處 、愛協的 三方協 作機制  

 

( 27 )  研究哪些無法進入處所調查的個案有較高的殘酷對

待動物風險，並按需要尋求警方協助介入；  

 

( 28 )  考慮邀請愛協及警務處定期向漁護署提供其接獲或

處理的個案的資料；  

 

( 29 )  就有關資料進行整理及詳細分析，以了解有關政策

的具體執行情況及察悉當時的趨勢，並根據分析結

果調整執法策略，及制訂適合的工作方向及具體措

施，以有效打擊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
( 30 )  主動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，增加定期舉行會議的頻

次，以進一步鞏固三方就打擊殘酷對待動物問題的

協作；  

 

( 31 )  主動與警務處商討，邀請警務處與漁護署分享有關

網上資料庫內具參考價值的資訊，以提升漁護署職

員調查殘酷對待動物舉報的能力；  

 

( 32 )  總結及整合與愛協的協作經驗，清晰訂明個案轉介

機制，例如轉介準則及時限，將協作機制規範化；  

 

( 33 )  主動與警務處及愛協商討，研究建立殘酷對待動物

的舉報資訊交流平台或機制，並定期更新資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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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4 )  考慮研究如何增加愛協在其他方面的參與度，例如

預防及教育工作，讓其更進一步支援反殘酷對待動

物之工作；  

 

( 35 )  考慮研究透過與愛協協議，清晰界定該署與愛協之

間的協作安排、相關程序及標準等；  

 

( 36 )  定期與 1823 了解轉介個案方面的情況及是否有困

難，該署並可在有需要時為 1823 職員提供培訓；以

及定期檢視指引內容，確保有關轉介機制有效運作； 

 

 公 眾教育 及宣傳  

 

( 37 )  在現有的宣傳及教育工作以外，考慮如何進一步加

強對學校的宣傳和教育，讓學生及年輕人自幼建立

愛護動物的意識；  

 

( 38 )  考慮加強宣傳干犯《條例》可能面臨的刑罰，提醒

公眾以身試法的嚴重後果；  

 

( 39 )  考慮設立表揚制度，表揚舉報涉嫌殘虐動物行為的

市民；  

 

( 40 )  在其網頁清楚說明該署、警方及愛協的角色及分工，

以提升透明度及方便市民按個案性質向合適的部門

或機構求助；  

 

( 41 )  考慮增設電話以外的舉報平台，例如電子表格，便

利市民以不同方式及途徑作出舉報；  

 

 對 非法使 用 捕獸器 的執管  

 

( 42 )  加大力度透過恆常巡查、按風險針對黑點，及早發

現及移除非法放置的捕獸器，從而保護動物及郊遊

人士免受傷害；  

 

( 43 )  參考現時非法管有和使用攻擊性武器的刑罰水平，

積極研究提高非法管有及使用捕獸器的罰則，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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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即時監禁等具阻嚇力的刑罰，以明確反映使用

捕獸器的嚴重性，攻擊性及危險性；  

 

( 44 )  考慮加強與相關執法部門（包括海關）的協作，並

因應特別情況，例如在秋冬時份等使用捕獸器的高

峰期，透過聯合行動加強宣傳並留意捕獸器非法進

口情況；以及  

 

( 45 )  與相關部門探討從其他層面，例如入口、售賣及製

造方面，加強情報收集和提供正面鼓勵，例如表揚

制度，從而提升對捕獸器的規管。    

 

 

申 訴專員 公署  

2026 年 3 月  

 

 

公署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選錄調查報告的個案摘要，歡迎關注我們的 Facebook

及 Instagram 專頁，以獲取最新資訊︰ 

  

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 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/

